铜陵市第一中学物品采购规定

　　为了加强学校物品的采购工作，促进学校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增加物品采购过程的透明度，节约学校资金，减少损失，给教育教学工作提供有力的保障，特制订本采购制度。

　一、购物范围：除学校专项购物（规模较大，如校园网络、图书馆购买书等）外，其它学校日常运行过程中的购物工作全部纳入校总务购物体系。

二、购物申请：

1.各相关部门（人）根据工作需要提出书面申请，统一采用学校印制的《铜陵市第一中学零星物品申购表》，注明购物名称、数量及用途等，申请前须咨询学校仓库管理员确认是否有库存。如购置固定资产的，还须经相关部门资产管理员初审确认（如：电教设备须经电教室资产管理员初审确认）。

2.送相关部门主任审批后，再送分管校长审批，金额超过1000元的项目须由校长审批同意。

3.常规购物须提前5天提出申请，（最好提供有关购物信息），综合类大批物品采购（多类别多品种，如实验室学期购物申请），必须提前一个月递交申请。

　　4.购物过程：总务处接到《铜陵市第一中学零星物品申购表》后，派人外出询价并采购后办理总务处仓库入库手续或对应室固定资产登记手续，并及时把购物情况通知购物申请部门（人），请其及时领用。特殊物品可由总务处汇同申请人（部门）一同采购。

　　5.购物期限：紧急物品当天购物到位，常规物品5天内到位，大宗物品一般2周内到位，特殊型号30天内到位，如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到位或购齐，应及时向申请方（人）说明原因。

　　6.反馈信息：申请部门（人）领用所购物品后应及时把使用信息（数量、质量等）反馈到总务处购物小组，以便提高以后的购物质量。
